
昕证送达回证

编号:芒 (2019) 自然昕证字第 (05) 号

受送达人|芒市芒市镇松树黝民委员会松树耕民小组

送达人 i芒市自然资源局
送达地点|岳阳销会树耕民委员会松树耕民小组

关于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)建设

送达文件 |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1-3的补偿标准和安

置方案昕证告知书

送达方式 |专人送达

受送达人

签名或盖章

受送达人

拒收理由 年 月 日

受送达人

拒收时

证人签章 年 月 日

不能送达

理 由 年 月日

备 注



关于拟征收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〉建
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1-3 的

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听证告知书
芒自然资征告字【 2019】第 05 号

公树寨村民委员会松树寨村民小组:

拟征收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)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
地征收地块 1-3，涉及征收你小组集体土地 6.3958 公顷，其中:
农用地 6.3537 公顷(水田 5.6418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7119 公顷)，
未利用地 0.0421 公顷。对征收该土地给予的补偿标准均按云南
省统一年产值标准(一类区 II级):水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
合计 484.7265 万元;其他农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
61.1643 万元;未利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3.6171 万元;
加之附作物补偿 259.0299 万元，青苗补偿 9.5937 万元，以上共
计补偿 818.1315 万元。根据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第十九条的
规定，你村民小组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如要求听证应当在接到

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听证申请，逾期不提出
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



关于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〈镇〉
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1-3的
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不要求听证的说明

芒市自然资源局:

你局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发出的《听证送达回证))(芒 (2019)
自然听证字第 (05) 号)及《听证告知书))(芒自然资征告字 (2019)
第 05 号)已收到，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)建设
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地块 1-3 集体土地 6.3958 公顷，其中:农
用地 6.3537 公顷(水田 5.6418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7119 公顷)，
未利用地 0.0421 公顷。对征收该土地给予的补偿标准均按云南省
统一年产值标准(一类区 II级):水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
计 484.7265 万元;其他农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61.1643
万元;未利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3.6171 万元;加之附
作物补偿 259.0299 万元，青苗补偿 9.5937 万元，以上共计补偿
818.1315 万元。经征得村民代表及被征地农户的同意，我村民小
组认为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执行了国家的相关法

律法规，同意补偿标准，不需要听证。

特此说明

村民做签字盖章:加飞炎和在练纠 FK 琴，J 哈啊!

被征收土地农户签字盖章:正在与本飞着二尺、悦之 FHl 飞万多丧

九二知/石F 纠\九斗、L 为统~i，0) 6λ 乏&:J 三

万小二飞主协 q主夺如浅、1姐马;/"Õb，二才去石采早
芒市镇松树寨 ML号飞雯员会.松椅寨村民小组

2如牛 4 、月 25 日



受送达人

送达人

送达地点

送达文件

昕证送达回证

编号:芒 (2019) 自然昕证字第 (10) 号

芒市镇芒核村民委员会芒核村民小组

芒市自然资源局

芒市镇芒核村民委员会芒核村民小组

关于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〉建设

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4 的补偿标准和安置

方案听证告知书

4侈，
吉、z

年月日



关于拟征收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〈镇〉建
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4 的
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听证告知书

芒自然资征告字【 2019 】第 10 号

拟征收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)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
地征收地块 4，涉及征收你小组集体土地 1.8091 公顷，其中:农
用地 1.1935 公顷(旱地 1.1199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0736 公顷)，
建设用地 0.6156 公顷。对征收该土地给予的补偿标准均按云南
省统一年产值标准(一类区 II级):旱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
合计 96.2184 万元;其他农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6.3235
万元;建设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52.8905 万元;加之
附作物补偿 47.7142 万元，青苗补偿 3.0137 万元，其他补偿 3.0137
万元，以上共计补偿 209.174 万元。根据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
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你村民小组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女口要求听证

应当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听证申请，逾
期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

收件人签名(盖章注:

电 e 二- /\ι

仁别说内丐~巾，穹们卢>~丰方8
物为1你ψ;~.五德

二'

芒市自然资源局

2019 年 5 月 2 日



关于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〉
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4 的
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不要求听证的说明

芒市自然资源局:

你局于 2019 年 5 月 2 日发出的《听证送达回证))(芒 (2019)
自然听证字第 (10) 号)及《听证告知书))(芒自然资征告字 (2019)
第 10号)已收到，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)建设
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地块 4 集体土地 1.8091 公顷，其中:农用
地 1.1935 公顷(旱地 1.1199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0736 公顷)，建
设用地 0.6156 公顷。对征收该土地给予的补偿标准均按云南省统
一年产值标准(一类区 II级):旱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
96.2184 万元;其他农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6.3235 万元;
建设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52.8905 万元;加之附作物
补偿 47.7142 万元，青苗补偿 3.0137 万元，其他补偿 3.0137 万元，
以上共计补偿 209.174 万元。经征得村民代表及被征地农户的同
意，我村民小组认为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执行了

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，同意补偿标准，不需要听证。

特此说明

村民代表签字盖章:老二房 4日ι 飞冯二V来穹绍，忡九乌 L地
叫~放j吵习幻象

被征收土地农户签字盖章:才泼初 )1f1 þj! 刃场i放 )i
公圳、听 ~øt‘初级别形纠才叫，权象
主法绎榈 li] . ~级烈喊侈勿习功~、多多俐 }jJ

芒市镇芒核柑民委员会芒核 v忖民小组
2019 年 5 月 7 日



昕证送达回证

编号:芒 (2019) 自然听证字第 (08) 号

受送达人|芒市镇芒核村民委员会芒核村民小组

送达人|芒市自然资源局

送达地点|芒市镇芒核村民委员会芒核村民小组

关于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〉建

送达文件|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5 的补偿标准

和安置方案听证告知书

送达方式

受送达人

签名或盖章

受送达人

拒收理由 年 月 口μ

受送达人

拒收时

证人签章 年 月 日

不能送达

理 由 年 月 日

备 注



关于拟征收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〉建设
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5 的
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听证告知书

芒自然资征告字【 2019 】第 08 号

斗十七壮士镇芒核村民委员会芒核村民小组:

拟征收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)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
地征收地块 5，涉及征收你小组集体土地 6.1634 公顷，其中:农
用地 6.1634 公顷(水田 3.1386 公顷、旱地 0.1666 公顷、园地 0.1991
公顷、林地 2.2081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451 公顷)。对征收该土
地给予的补偿标准均按云南省统一年产值标准(一类区) :水田

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269.6591 万元;旱地每亩补偿 5.7278
万元，合计 14.3138 万元;园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17.1061
万元;林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189.7133 万元;其他农
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38.7486 万元;加之附作物补偿
221.8824 万元，青苗补偿 9.2451 万元，其他补偿 27.7353 万元，
以上共计补偿 788.4037 万元。根据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第十

九条的规定，你村民小组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如要求听证应当

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听证申请，逾期不
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



关于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〈镇〉
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5 的
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不要求听证的说明

芒市自然资源局:

你局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发出的《听证送达回证))(芒。 019)
自然听证字第 (08) 号)及《听证告知书))(芒自然资征告字 (2019)
第 08 号)已收到，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)建设
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地块 5 集体土地 6.1634 公顷，其中:农用
地 6.1634 公顷(水田 3.1386 公顷、旱地 0.1666 公顷、园地 0.1991
公顷、林地 2.2081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451 公顷)。对征收该土地
给予的补偿标准均按云南省统一年产值标准(一类区) :水田每亩

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269.6591 万元;旱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
元，合计 14.3138 万元;园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17.1061
万元;林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189.7133 万元;其他农用
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38.7486 万元;加之附作物补偿
221.8824 万元，青苗补偿 9.2451 万元，其他补偿 27.7353 万元，
以上共计补偿 788.4037 万元。经征得村民代表及被征地农户的同
意，我村民小组认为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执行了

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，同意补偿标准，不需要听证。

特此说明



昕证送达回证

编号:芒 (2019) 自然昕证字第 (07) 号

受送达人 芒市风平镇帕底村民委员会弄转村民小组

送达人 芒市自然资源局

送达地点 芒市风平镇帕底村民委员会弄转村民小组

关于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批次城市(镇〉建设

送达文件 l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6 的补偿标准和安置

方案听证告知书

送达方式

受送达人

签名或盖章 ，\'吁幌市tYA/ 2019 年 4 月 20 日

受送达人

拒收理由 年 月 口μ

受送达人

拒收时

证人签章 年 月 日

不能送达

理 仁h 年 月

各 注



关于拟征收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〉建设
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6 的
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听证告知书

芒自然资征告字【 2019】第 07 号

自会弄转村民小组:

拟征收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)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
地征收地块 6，涉及征收你小组集体土地 2.8131 公顷，其中:农
用地 2.8131 公顷(水田 2.8011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0120 公顷〉。
对征收该土地给予的补偿标准均按云南省统一年产值标准(一类

区 II级):水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240.6621 万元;其他
农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1.0310 万元;加之附作物补偿
101.2716 万元以上共计补偿 342.9647 万元。根据《国土资源听
证规定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你村民小组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如

要求听证应当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听

证申请，逾期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

收件人签名(盖章);丢结同坐

.-
芒市自然资源局

2019 年 4 月 20 日



关于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〈镇〉
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涉及地块 6 的
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不要求听证的说明

芒市自然资源局:
你局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发出的《听证送达回证))(芒 (2019)

自然听证字第 (07) 号〉及《听证告知书))(芒自然资征告字 (2019)
第 07 号)已收到，拟征收芒市 2019 年度第三批次城市(镇)建设
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地块 6 集体土地 2.8131 公顷，其中:农用
地 2.8131 公顷(水田 2.8011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0120 公顷)。对
征收该土地给予的补偿标准均按云南省统一年产值标准(一类区
II级):水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240.6621 万元;其他农
用地每亩补偿 5.7278 万元，合计 1.0310 万元;加之附作物补偿
101.2716 万元，以上共计补偿 342.9647 万元。经征得村民代表及被
征地农户的同意，我村民小组认为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
补助费执行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，同意补偿标准，不需要听证。

特此说明

村民代表签字盖章:丢

，旷

(，，~ J. "r-<;f):

风平镇帕底村民委员的弄转村民小组
2019夺如月 25 日li


	00000001
	00000002
	00000003
	00000004
	00000005
	00000006
	00000007
	00000008
	00000009
	00000010
	00000011
	00000012
	01.pdf
	00000001
	00000002




